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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教函﹝2015﹞134 号 

 

 

 

市直属各民办教育机构： 

根据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四

川省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>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按照《自贡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开展 2014 年度民办教育机构年检

工作的通知》（自教函﹝2015﹞66 号）精神，2015 年 5 月，市

教育局、自贡市民办教育管理办公室对市直属 16 个民办教育机

构进行了年检，并结合平时掌握的情况形成年检结果，按学历教

育(中职学校)、非学历教育（培训机构）两类分别评定年检等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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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通知于后（详见附件）。 

希望全市民办教育机构严格按照民办教育的政策法规，依法

依规办学，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。 

 

附件：2014 年市直属民办教育机构年检结果 

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贡市教育局 

 2015 年 6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市民政局。 

 

自贡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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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   

类  别 序号 名    称 年检结果 备  注 

中职学校 

1 四川省自贡倍乐职业技术学校 优秀  

2 自贡市舞蹈学校 优秀  

3 自贡市飞鱼职业学校 合格  

4 自贡三星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 

5 自贡市影视艺术学校 合格  

6 自贡市龙锦职业技术学校 合格  

培训机构 

7 自贡市状元堂文化培训学校 优秀  

8 自贡市南湖梦之音艺术培训学校 优秀  

9 自贡市成协学校 优秀  

10 自贡市中山学校 优秀  

11 自贡市文馨培训学校 合格  

12 自贡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汇东社区培训中心 合格  

13 自贡市光华财经进修学校 合格  

14 自贡市管理科技培训学校 合格  

15 四川自贡兴华高等职业专修学院 合格  

16 自贡市旭腾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合格  

 

     


